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性质 备 注

一、全日制本科生
（一）专业学费

1.艺术类
（1）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5500元/生.学年
2.工科类、医学类
（1）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工程）、临床医学

1500元/生.学年

（2）法学、人工智能、自动化、电子信息
类（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土
木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建
筑学、城乡规划、护理学、药学、智能建造

700元/生.学年

3.其他专业
（1）法学 700元/生.学年
（2）金融学、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财
务管理）、旅游管理、英语、日语、德语、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告
学）、行政管理、应用统计学、考古学

0元/生.学年

4.中外合作办学
（1）金融学、会展经济与管理 38000元/生.学年
（2）工业设计 43000元/生.学年
（二）学分学费

1.金融学、会展经济与管理、工业设计（中
外合作办学）

500元/学分 浙价费〔2020〕263号

2.其他专业 120元/学分 浙价费〔2020〕263号

（三）住宿费 16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6〕209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4人间
（四）代管（办）费

1.大学生医疗保险费 90元/生.学年 杭政办〔2020〕56号 代办费
自愿投保。包括2019-2022
级在校生。

2.体检费 60元/生 浙价费〔2014〕49号 代办费 新生入学体检费

二、国际学生本科学历生

1.每学年初按40学分预收，
学年结束时，根据所注册专
业及实际修读的学分数结
算，多退少补。
2.重修学分学费按70%收取。
 浙价费〔2009〕292号

浙大城市学院教育收费项目公示（2023级）

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学费
由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组成

。
浙价费备〔2004〕8号

浙价费〔2014〕240号

浙发改价格函〔2020〕
163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性质 备 注
（一）全日制本科学历生学费 18000元/生.学年 浙大城院计〔2023〕2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一年制汉语进修生学费 14000元/生.学年 浙大城院计〔2023〕2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三）住宿费 3200元/生.学年 浙大城院计〔2023〕2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2人间

（四）报名费 400元/生 浙大城院计〔2023〕2号 代办费

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学费 8000元/生.学年 2022年第6次校长办公会 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住宿费 16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6〕209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4人间

四、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教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护理学 总学费9000元 浙大城院计〔2021〕14

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每学分120元

行政管理 总学费8100元 浙大城院计〔2021〕14
号

行政事业性收费 每学分108元

2022级及以前的教育收费标准详见学校发布的以前年度教育收费公示信息。


